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本會學業優良子女獎勵辦法

第3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第1條  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獎勵會員子女暨會務人員

       子女向學，爭取優良成績，謹訂本辦法。

第2條   凡本會所屬之會員 (公司負責人或會員代表) 子女暨會務工作人員之子女就讀國內之高中（職）、專科、大學，各項學業成績符合下列規定標準者，得依本辦法提出申請。

第3條   若申請人數超出時，依年度預算總額平均之，發給總額需在年度預算內。
第4條   凡本會所屬之會員 (公司負責人或會員代表)子女暨會務工作人員之子女就讀國外學院，為台灣出生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各項學業成績符合本會規定標準者，得依本辦法提出申請。

第5條   獎勵標準與獎勵

         國內就讀- 

	組 別
	學業成績
	操行成績
	體育成績
	備     註

	高中（職）組
	80分以上
	優 
	75分以上
	殘障者之體育成績不在

此限。

	專科組
	80分以上
	乙
	70分以上
	

	大學組
	80分以上
	乙
	70分以上
	


	組 別
	獎金標準
	備          註

	高中（職）、專科組
	4000元
	高中及高職、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      

	大學、專科組
	5000元
	大學及二專、五專四、五年級

不含碩士、博士


國外就讀 -

	 組 別
	學 業 成 績
	備     註

	大學、學院組
	等同80分或A以上
	須檢附成績單暨在學證明


	組 別
	獎勵標準
	備     註

	大學、學院組
	各頒發獎狀以玆鼓勵
	


第六條  每學期依下列規定事項如限提出申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1、申請時間：每年提出申請並在會員大會時定期頒獎以示鼓勵。

2、填具申請書乙份。

3、大會舉辦前最近之學期成績單。

4、子女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第七條  審查標準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1、獎學金之申請每家公司以一人為限。

2、若申請金額超過當年度預算，按預算比例分攤發給。

第八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由理事會隨時修改之。

第九條  本辦法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。
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本會學業優良子女獎勵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會員

編號
	
	負責人或

會員代表
	公司名稱
	
	電    話
	

	
	
	
	姓    名
	
	子女姓名
	

	通訊

地址
	

	就讀

學校

名稱

及

科系
	
	學業成績
	
	備註
	

	
	
	操行成績
	
	
	

	
	
	體育成績
	
	
	

	附送

資料
	（1）學期成績單（2）子女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3）110.11.22前提出，逾期不受理

	審查

意見

	


提經   年  月  日第    屆第 次理事會議通過
公 司 名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負責人或會員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